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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真假混卖是一种隐蔽
的侵权方式，这种行为能否逃避
侵权责任？种苗公司从合法经
销商处购买少量种子，却对外宣
传每年培育大量种苗予以出售，

是否能以此认定该公司使用了
未经许可的种子？……这些在
种业知识产权领域常见的侵权
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是如何被追
责的？

云南省腾冲市荷花镇
某社区村民委员会由10个
村民小组组成，为方便管理
集体林地，村民小组成立联
合队，对村集体林地进行统
一管理。张某等3人为该社
区村民，2005至2006年，3
人未经村集体同意，擅自到
集体所管理的山林上种植
杉树、核桃树及草果。2011
年，联合队与案外人段某签
订协议，将集体所有的某林
地交由段某承包经营，张某
等3人所种植林木在承包区
域内。2016年，联合队针对
承包协议制定补偿方案，对
该发包林地内种植林木的
村民给予回收补偿，但同时
认为，张某等3人未经允许
到集体林地内种植林木，且
在种植林木时毁坏了集体
原有的红花油茶树，故对张
某等 3人不予进行经济补
偿。为此，张某等3人曾申
请相关部门处理，并于2020
年11月向联合队递交申请
书要求补偿。由于申请无

果，3人于 2021 年 12月向
腾冲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
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集
体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
侵犯。本案中，张某等 3 人
未经村集体同意，擅自到村
集体所有并经营管理的集
体土地上种植树木，侵犯了
集体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属
违法行为，所产生的树木收
益属非法利益，依法不受法
律保护，所造成的树苗和劳
务损失也应由 3 人自行承
担。同时，联合队对农户的
补偿系针对具体个案在协
商的基础上自愿补偿，该补
偿方案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对补偿方案以外的民事主
体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应
以此推定村集体应对张某
等 3 人承担补偿义务。最
终，法院根据庭审查明的事
实，驳回了张某等 3 人的诉
讼请求。（据《云南法制报》）

近日，湖南省蓝山县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涉
非法猎捕、收购、出售陆生
野生动物罪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蓝山法院以
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罪，
判处被告人黄某生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以非法收
购、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
判处被告人张某武有期徒
刑一年一个月，两被告人分
别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
22000元、28100元。

2023 年 9 月至 10 月，
被告人黄某生趁北方候鸟
迁飞过境蓝山，数次前往蓝
山县浆洞瑶族乡牛坡石山
场，采用电瓶灯强光照明、
竹竿敲落的方式非法捕猎
野生鸟类。黄某生非法捕
猎鸟类后，将鸟拔毛，分数
次藏匿于另一被告人张某
武实际使用的冰箱中，并请
张某武帮其对外出售。随
后，张某武将黄某生藏匿在
冰箱中的数十斤野生鸟类，
以及其收购的鸟类、蛙类分

别出售给他人。至案发，在
张某武家中的冰箱中搜出
鸟类49只，其中有40只系
被告人黄某生非法狩猎的
野生鸟类。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人黄某生违反狩猎法规和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在
禁猎区，使用禁用的方法多
次狩猎有重要生态、科学、
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并予以出售，情节严重，其
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的同
时，又实施以食用为目的，
非法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的
行为，应当以非法猎捕陆生
野生动物罪定罪处罚。被
告人张某武违反野生动物
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
的，非法收购、出售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
生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
构成非法收购、出售陆生野
生动物罪。综上，法院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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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人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被判刑

天津某种业公司是“博洋9”甜瓜植
物新品种的品种权人。该企业发现，山
东省寿光市某种苗有限公司用“博洋9”
甜瓜种子培育种苗对外售卖。

2021年12月21日，天津某种业公
司派人到寿光市某种苗有限公司购买种
苗，并公证了购买过程。在双方沟通过
程中，寿光市某种苗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股东刘某胜表示，该公司一年可卖三
四十万株“博洋9”种苗。

天津某种业公司认为寿光市某种苗
有限公司未经授权销售名称为“博洋9”
的甜瓜种苗，于是起诉至山东省青岛市
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该公司及
刘某胜承担赔偿责任。寿光市某种苗有
限公司向法庭提交付款流水等证据证明
其从合法经销商处购买了6万粒“博洋
9”甜瓜种子。

天津某种业公司在庭审中表示，寿光
市某种苗有限公司号称每年对外销售三

四十万株“博洋9”甜瓜种苗，即使该公司
合法购买了部分“博洋9”甜瓜种子，但依
然使用了大量未经许可的种子。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寿光市某
种苗公司赔偿天津某种业公司经济损失，
刘某胜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寿光市某种
苗公司及刘某胜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寿光市某种
苗公司从天津某种业公司的合法经销商
处购买了共计6万粒“博洋9”甜瓜种子，
但其对外宣传称一年销售三四十万株“博
洋9”种苗，明显已经超出其合法购买种子
的数量，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介绍，刘某胜曾表示，其自称
“博洋9”种苗的年销售量达到三四十万
株有夸大，但没有拿出证据支持这一说
法。寿光市某种苗公司对正品种子买少
用多，势必存在大量未经许可用于培育
种苗的种子，所以法院最终认定其具有
侵权行为。 （据《农民日报》）

案例二 种子买少用多仍构成侵犯品种权

三某种业公司是“远科
105”玉米种子的品种权利
人。2021年3月，该公司发
现新疆九某农业发展公司
在新疆伊犁地区销售的标
注名称为“金谷玉6号”的玉
米杂交种并非标签注明的
审定品种，而是三某种业公
司 享 有 品 种 权 的“ 远 科
105”。同年4月，三某种业
公司又发现新疆九某农业
发展公司在伊犁地区销售
的标注名称为“永玉3号”的
玉米杂交种也不是标签注

明的审定品种，还是“远科105”。三某种
业公司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追究新疆九某
农业发展公司的侵权责任。

2021年9月8日，行政执法单位经
调查取证发现，新疆九某农业发展公司
的“永玉3号”玉米种子包装袋有不同款

式，其中既有左上角标有三颗红色五角
星和“精品专供”字样的绿色包装袋，也
有无三颗红色五角星和“精品专供”字样
的包装袋。

法院经调查发现，新疆九某农业发
展公司对外销售的玉米种子，其通过在
种子包装袋上加三颗红色五角星和“精
品专供”字样对其侵权种子进行管控，属
于真假混卖行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决新疆九某农业发展公司赔
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50万余
元。该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人
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介绍，以真假混卖的方式实施
套牌侵权行为，手段隐蔽。该案中，侵权
公司逃避种子行政监管和法律制裁的主
观意图明显，给品种权人维权举证带来
更大困难和成本，侵权恶意明显。本案
强调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将类似情节
予以重点考量以加大赔偿力度，维护了
品种权人的合法权益。

案例一 种子真假混卖难逃侵权责任


